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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
風險管理委員會之組成、職責及運作情形 

一、風險管理委員會之組成 

本公司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由董事會決議委任之，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，其中至少一人為

具有金融保險、會計或財務專業背景之獨立董事並由獨立董事擔任召集人。如獨立董事有二人

以上者，則由全體成員推舉獨立董事一人擔任召集人。 

二、風險管理委員會職責 

(一) 審查風險管理政策、擬訂風險管理架構及組織功能、執行董事會風險管理決策，並定期檢

視公司整體風險管理機制之發展、建置及執行效能;   
(二) 訂定風險衡量標準：依公司可能面臨之各類主要風險類型，訂定適當之量化方法或其他可

行之質化管理標準； 
(三) 審查年度風險胃納或限額，與觸及絕對限額之行動方案； 
(四) 審查新興業務之風險管理機制； 
(五) 審查涉及政策新增或修訂之新風險基礎管理機制； 
(六) 核備風險整合報告書，定期向董事會提出報告並適時向董事會反應風險管理執行情形，提

出必要之改善建議； 
(七) 核備須申報主管機關或對外揭露之各類風險壓力測試結果； 
(八) 核備重大風險損失事件之檢討與因應措施； 
(九) 審查重大風險議題之預警與因應措施； 
(十) 審查主管機關、董事會及各項風險政策中另有規範或要求需呈報董事會者。 

三、風險管理委員會運作情形 

114 年度第 13 屆風險管理委員會共開會 15 次(A)(114 年 1 月 1 日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)，委員出列席情

形如下： 

職稱 姓名 
實際出席次

數(B) 
委託出席 

次數 
實際出席率

(%)(B/A) 
備註 

獨立董事 
中國信託金融控股(股)公司代表人 
許文彥 

15 0 100.00%  

獨立董事 
中國信託金融控股(股)公司代表人 
林建智 

15 0 100.00%  

獨立董事 
中國信託金融控股(股)公司代表人 
周冠男 

15 0 100.00%  

董事 
中國信託金融控股(股)公司代表人 
李明璋 

15 0 100.00%  

 
 


